关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及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概念设计方案征集文件的补疑

各参与方案征集单位:

为便于被征集单位提交文件，特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及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概念设计方案征集》的成果文件部分条款明确如下:

一、项目名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及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概念设计方案征集

二、装订要求中“除图纸外其他内容均不可使用彩色，整个设计方案不得编制页码。”的要求改为“图纸全部为彩页，其他内容格式不作要求。”此外，方案设计总平效果图需制作成展板，随概念方案一同提交。
三、本项目需要参与单位述标，述标人为拟参与项目的主要成员，概念清晰，熟悉设计内容，可准备简单展示，形式不限，述标时间控制在15分钟内。

四、响应函附录更改为

	序号
	条款名称
	合同条款号
	约定内容
	备注

	1
	项目设计负责人
	……
	姓名：            
	

	2
	设计及服务
	……
	在2023年  月  日10：00前向征集人提交总体规划（概念性）及方案设计文件；如为优胜排名第一名，将协助征集人及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直至取得可行性研究批复文件。
	


五、技术文件一式六份，按一正五副装订。

六、对于本次方案征集的其他疑问请在2023年3月10日17：00前，联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基建科。
以上内容以此次补遗通知书为准，其它招标内容不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23年3月9日     

